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輔仁大學　函（稿）

受文者：如正、副本單位

速別：特急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 

發文日期：

發文字號：

附件：調查表一份

主旨：本校電話系統改為中華電信公司Centrex虛擬總機系統之相關事宜與調查表，如說明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92年11月27日奉核與12月16日「電話系統改置CENTREX系統第一次會議」決議辦理。

二、中華電信公司將建置新的電信管線並與學生宿舍電話系統整合為Centrex虛擬總機系統。

三、改置Centrex虛擬總機系統之相關說明：

1.本校代表號2903-1111將改為2905-2000，中華電信公司免費提供中英文截答服務一年。

 2.費用與費率：新申裝每號1500元，原有專線電話改接Centrex系統每號200元(須換號，免費提供中英文截答服務半年)；電話月租費每號164元，其月租費可抵通信費；選用基本型多功能話機月租費20元；線路月維護費5元；按現行費率享大客戶折扣；並可個別出帳或以單位整包出帳。

 3.校內分機改為Centrex電話：原則上教學與行政單位在原分機號碼前加上2905即為新專線號碼；學生自治團體之分機則改為2905-6xxx。新Centrex電話號碼之後四碼可當校內分機號碼使用，互撥或傳真皆免費。

四、Centrex系統之話機可直接用傳真機或并聯傳真機使用，其基本功能不受影響；Centrex基本型多功能話機外接來電顯示器可替代顯示型Centrex專用話機。

五、配合分機改碼為Centrex系統之先後順序，將原使用之校內分機等級改為校內通話等級，待全校Centrex系統建置完成後，全面停用PBX電話系統。

辦法：

一、
全面回收校內學生自治團體、學生宿舍、餐廳、進駐廠商等非行政或教學單位所使用之2xxx及3xxx之分機號碼，供行政、教學單位使用。

二、
原自費申請之專線電話，由使用者自行決定去留。

三、
費用分攤：依92學年度電話費用分攤原則，改碼後之專線電話費用仍由使用單位支付，分機改為Centrex之專線電話由使用單位支付大哥大、長途電話等通信費，總務處支付月租費、維護費與市話等通信費。

四、
93學年度電話費編列方式與支付單位，依本校93學年「預算編列原則」規定辦理。

五、
請各單位依實際需求詳實填寫「分機或專線電話改為Centrex虛擬總機系統調查表」，並於元月五日前遞交事務組（野聲樓YP116），以利作業。

正本：本校各單位、 宿舍、 餐廳 、附屬機構

副本：






校　長　李　Ｏ　Ｏ

批示：校長或授權人                一級主管                二級主管                   承辦人               分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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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辦單位：事務組


地址：台北縣新莊市中正路五一○號


聯絡人：陳淑華


電子信箱：flcg2022@mails.fju.edu.tw





創稿文號：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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